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下达2023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投资计划（第一批）的通知
粤发改重点函〔2023〕230号
省有关单位，有关地市发展改革局（委）：
　　根据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广东省2023年省级预算，现将2023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第一批11.3亿元投资计划下达给你们（详见附件1），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实施
　　请严格按照《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粤府〔2018〕120号）和《广东省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粤发改重点〔2020〕301号）等有关规定，抓紧组织实施，加强项目和资金管理，按计划完成前期工作任务，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严禁将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违规截留、挤占或挪作他用。
　　二、转发下达
　　本批计划中的对下项目，请有关市发展改革部门在收文后5个工作日内转发下达至下一级发展改革部门或项目单位，抄送本级财政部门，报我委备案。
　　三、项目监管
　　各项目单位要严格落实投资计划执行和项目实施的主体责任。项目单位应科学制定前期工作计划和前期工作经费支出计划，依法依规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加快资金使用进度，及时准确上报进度数据和信息。涉及政府采购的，应严格执行政府采购有关规定。要自觉接受各级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对发现问题要积极整改，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送整改情况。
　　各申报单位要严格落实投资计划执行和项目实施的日常监管直接责任，靠前抓好支出执行，及时掌握和审核项目前期工作进度，重要进展或重大问题及时主动向上级相关部门报告。
　　省发展改革委将加大通报和监督检查力度，适时对计划执行情况进行抽查，重点检查项目管理、资金使用、前期工作进度等。对于投资计划执行不力的项目，将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四、计划执行
　　本批计划的所有项目均须按照支出进度不低于时序进度、争取上半年“大头”落地的工作要求，加快资金支出，避免财政资金长时间闲置和沉淀，提高资金使用绩效。确因特殊情况需要调剂使用、申请收回财政统筹的，由原申报单位按照规定程序及时提出申请，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省财政厅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五、按月调度
[bookmark: _GoBack]　　省发展改革委依托广东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管理系统对列入本批投资计划的项目进行管理，请各有关单位每月5日前通过广东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管理系统报送项目进展情况，同时在省财政“数字财政”系统中及时、准确报送资金支出信息。省发展改革委将定期通报各单位前期工作经费支出进度，并将把支出进度作为后续前期工作经费安排的重要参考。
　　六、绩效目标
　　本批计划的总体绩效目标是：资金使用规范，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效益，加快重大项目前期工作进度，促进前期工作科学开展，争取尽快开工建设（各项目具体绩效目标详见附件2）。
　　请各有关单位严格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对照绩效目标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财政资金发挥预期效益。
　　附件：1.2023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投资计划表（第一批）
　　2.2023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项目（第一批）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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